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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我国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地质灾害风险的防控对守护民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技术、管理规范和操作指南还在不断地探索完善过程

中。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的规范化建设是提升地质灾害预测准确性、及时性以及推进地质灾害风险防控

动态响应的核心。研究系统整合“点面双控”“分层级管控”“动态响应”等现有地质灾害风险管理准则，并融入地质

灾害“识别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体系流程，尝试构建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规范指引，以期为实现地质灾

害风险防控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御转变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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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gainst the backdrop of frequent occurrences of geological hazards such as landslides， collapses， and 
debris flows in China， the control of geological hazard risk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afeguarding people’s 
property and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Currently， China’s technologies for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geological hazard risk， management specifications， and operational guidelines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nd improvement.  Standardized construction of full-chain risk control and management 
system for geological hazards is the core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timeliness of prevention and promote 
dynamic response to geological hazar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Based on the system process of 

“ identification， investigation， evaluation， monitoring， early warning， and management” for geological hazard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integrates existing geological hazard prevention and control principles such as “point-
plane dual control”， “hierarchic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nd “dynamic response” into the system， and 
attempts to construct standardized guidelines for full-chain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o as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logical hazar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rom passive response to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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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环境分异明显，山地丘陵地貌占国土

总面积的三分之二以上，且新构造运动活动强烈，

地质环境脆弱，是世界上危岩崩塌、滑坡、泥石流等

地质灾害的高发区和重灾区［1］。“十三五”期间，全国

共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各类地质灾害 34 218
起，造成 1 234 人死亡或失踪，直接经济损失 160 亿

元［2］。因此，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一直是我国灾害防

控和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

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

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地质灾害风险防

控是指通过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对可能发生的地

质灾害进行风险识别、评估、预警、防治和管理，以

降低灾害发生概率及其对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造

成损失的综合性措施体系。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工

作应当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和全面规

划、突出重点的原则［3］，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地质灾害

的可防、可控、可管理，保障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

协调发展。我国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工作已经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但实践中尚未形成规范化的全链条

风险防控体系。

本研究通过对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各环节的规

范化检视，围绕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中的突出问题，

提出在“点面双控”“分层级管控”“动态响应”等先

进地质灾害管理准则指引下，系统整合我国现行规

范及其实践操作模式，并应用于地质灾害“识别调

查-评价-监测-预警-应急”环节，建立标准化的操作

流程、制度或管理范式，以探索构建规范化的地质

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积极推动地质灾害风险

防控由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转变，助力科学高效地

实施地质灾害风险防控。

1　我国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尚未形成

有机整体

为规范指引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工作的有效开

展，我国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法规，如《地质灾害防

治条例》［3］《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

定》［4］《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5］《关于加

强城市地质安全风险防控的通知》［6］等。全国各地

方通过长期的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实践，在地质灾害

识别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和应急等方面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并围绕地方地质灾害风险防控需求发布

了一系列地方性规范。但当前我国各地防控地质灾

害的规范指引多以单点式为主，呈现碎片化、零散化

的特征。部分地方虽针对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中问题

突出的环节进行了标准建构，但并未从整体上进行

全环节和全流程的规范指引，导致地质灾害风险防

控各环节实施效果差异较大。实践中出现地质灾害

风险防控各环节衔接不足、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的

问题，大大影响了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响应速度与

效果，从而使整体风险防控成效大打折扣。

1. 1　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各环节衔接程度不足

实践中，我国大多地方在地质灾害风险防控过

程中存在防控各环节衔接不畅的问题，突出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在地质灾害风险识别与调查环

节，通常存在基础数据的时效与调查精度不足的问

题，这就导致其与风险评价环节的需求脱节，无法

满足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对数据精细度的要求［7］。风

险识别与调查环节作为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第一

阶段，若未与后续环节紧密衔接，则会导致后续资

料缺失，再重复调查更会降低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

整体效率。二是在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环节，未严格

按照地质灾害风险识别与调查的结果制定全方位

的风险评价标准。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对于监测点

的布局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但地质灾害风险静态

评价与动态监测的需求常常脱节，实践中通常存在

未能充分考虑地质灾害动态演变的情况，致使风险

监测指标未能覆盖地质灾害关键节点。三是在地

质灾害风险监测环节，地质灾害风险监测指标与地

质灾害风险评价重点不一致，没有按照风险评价所

得的不同等级制定地质灾害风险监测级别划分的

标准，致使无法合理安排地质灾害风险监测举措。

实践中我国大多数地方未能积极推动地质灾害风

险先进监测方式的开展，传统的监测方式易受地

形、设备故障影响，会出现数据传输延迟甚至中断

等问题，导致地质灾害风险预警信息滞后。四是在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环节，未及时有效地制定地

质灾害风险监测数据处理工作方案，影响监测数据

传输的实时性，致使其不能及时转化为地质灾害风

险预警信息，延误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发布。实践中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环节时常出现风险监测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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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预警标准不统一的情况，我国不同地区、不同

类型地质灾害风险监测阈值的设定若缺乏统一标

准，将会提高沟通成本且极易导致风险预警启动混

乱。五是在地质灾害应急环节，地质灾害应急与风

险预警等级的动态调整联动性较弱，应急预案多为

静态模板，难以根据实时风险预警信息的变化进行

动态调整。我国多数地方地质灾害应急的跨部门

协同机制存在滞后性问题，存在地质灾害风险预警

信息的传递效率不高、协同不畅等问题。而地质灾

害风险防控各环节衔接程度不高的问题将会直接

影响风险防控的整体效率和结果。

1. 2　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准则融合失衡

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准则是以保障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为核心建立的系统性准则，强调预防为主

的基本导向。在国家对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不断重

视的背景下，理论和实践中均提出了不同的地质灾

害风险防控的适用准则，这些准则的提出应来源于

实践并高于实践，能够在实践中遵循体系化融合的

要求，即在地质灾害风险“识别调查-评价-监测-预

警-应急”全流程均具有基础性指导意义。我国地方

实践中，大多仅针对个别关键环节进行了地质灾害

风险防控准则的更新，甚至在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

相关规范中仍沿用传统模式，此种情形会导致地质

灾害风险防控各环节实施差异大，风险防控体系缺

乏整体性 ，进而影响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整体

效能。

当前，我国地质灾害风险理论和部分规范中广

泛提及的“隐患点+风险区”双控的准则，在指导地

质灾害风险防控由“隐患点”逐步引导向“隐患点+
风险区”的转变方面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但许多

地区的指引规范更新滞后，并未将该点面双控的准

则纳入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全流程，导致许多风险

防控环节使用的还是多年前的传统模式，在操作层

面缺乏相应指导，仍以“看住隐患点”为地质灾害风

险防控的主要指导方针，对于地质灾害风险区的防

控存在重视不足等问题。地质灾害风险分层级管

控也是现阶段风险防控适用性较强的指导准则，其

将分层级管控融入进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各环节的

防控举措中，推动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更具规范性与

整体性，让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流程的衔接更加高

效。在我国地质灾害风险分层级管控实践中，不同

部门、不同级别的风险防控措施具有针对性、标准

化的对应指导，但整体风险管控机制并未有效建

立。受地质多期构造运动、地层岩性差异及外动力

地质作用的综合影响，地质灾害发生概率与成灾模

式的预测难度较大，动态响应准则也是应对地质灾

害风险动态演化的基础性准则。实践中，我国许多

地方仍缺乏规范化的动态响应机制，并未在地质灾

害风险防控环节配备相应的动态响应操作指引，也

未能制定体系化动态响应流程，因而不能灵活地应

对地质灾害风险防控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8］。

点面双控、分层级治理和动态响应的准则，作

为我国现阶段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主流举措，在实

践中风险防控各环节并未得到充分重视与体现。

因此，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在融合适用新准则方面尚

存在整体性的优化空间。

2　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的

建构准则

2. 1　点面双控准则

“点面双控”，即继承群测群防和网格化管理体

系经验，将地质灾害风险防控重点由“隐患点”向

“隐患点+风险区”双控转变。近年来，随着极端降

雨的频现和日趋强烈的人类工程扰动，我国地质灾

害风险防控“两个 80%”问题仍然突出，即发生灾险

情的 80% 不属于在册隐患点，80% 的在册隐患点风

险较低或从未发生灾险情。由此可知，我国许多地

质灾害并未发生在隐患点范围内，这导致对许多地

质灾害的风险预防和干预不及时，从而出现不可挽

回的后果。因此，立足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实践探索

出“隐患点+风险区”双控准则以解决此类问题。

2020 年以来，浙江省、云南省开始进行“隐患点+风

险区”双控试点，2022 年 12 月在自然资源部印发的

《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十四五”规划》中强调持续提

升地质灾害风险管控能力，明确提出点面双控准

则［5］。自 2023 年起，陕西、湖北、福建、广西等省

（区）也相继出台了具体实施方案以推动“点面双

控”准则实施。

实践中，我国部分地方对隐患点的地质灾害应

对有较为完善的风险防控机制，积累了一定的风险

防控经验，但地方指引规范并未及时更新为“隐患

点+风险区”双控模式，仍沿用传统的点式防控模

式，以“看住”已知隐患点为主，而在地质灾害风险

区的识别方式、防控措施及其与隐患点的相互关系

等内容上仍然缺少相应的规范支撑［9］。因此，我国

各地方在规范化构建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体

系过程中，应在充分汲取总结各地丰富的点式防控

经验的基础上，将点面双控准则融入地质灾害风险

防控“识别调查 -评价 -监测 -预警 -应急”的整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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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仅要对隐患点进行常规防控，还应对风险区

防控进行全流程的指导，使点面双控准则在规范化

的体系中更加“具象化”，从而更好地指导地质灾害

全链条风险防控的实践操作。

2. 2　分层级治理准则

分层级治理包括分层治理和分级治理 2 个方

面：分层治理是按照县（市）行政区、乡镇、重点区域

3 个层次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其中重点区域包

括地质灾害高易发区或高风险区、人口密集区、重

要工程建设区等；分级治理是对上述区域进行风险

识别、调查、评价等举措，最终根据地质灾害风险区

的级别和影响人数，将地质灾害风险防范等级分为

重点防范区、次重点防范区和一般防范区。将分层

级治理准则融入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中，即在

地质灾害风险防控过程中针对不同层次的区域、不

同等级的防范区，根据其具体范围及特点予以有针

对性地管控，并且明确不同的责任主体，分级落实

防灾责任，此举有利于助力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工作

的开展以及防控管理的优化，提升地质灾害风险防

控的全面化程度与精细化程度，使风险防控举措得

以更及时、更完备地实施。将分层级治理准则融入

地质灾害风险防控规范，能够使地质灾害全链条风

险防控的指引逻辑更加清晰，各层级在风险治理上

的分工更加明晰，在实践中只需按照规范内的要求

分步骤实施即可达到有效协同治理的效果。因此，

在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规范化构建中，采

用分层级治理准则不仅能够因地制宜，也可使地质

灾害风险防控工作更加简明。

在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的规范化构

建中，整个地质灾害风险“识别调查-评价-监测-预

警 -应急”各环节均应体现分层级治理的要求。其

中：在地质灾害风险调查环节中，地质灾害风险调

查单元和评价单元、调查方法应当按照县（市）行政

区、乡镇、重点区域 3 个层次进行划分；在地质灾害

风险评价环节中，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结果应分为极

高、高、中、低 4 个等级，且根据县（市、区）、乡镇（街

道）、重点区域的不同情况构建不同的地质灾害风

险评价体系，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单元、危险性评价

和易损性评价工作均应按照不同层次予以展开；在

地质灾害风险监测环节中，应对地质灾害风险防范

区进行严格分级，以便根据不同等级的地质灾害风

险区划分不同的监测级别，进而根据不同监测级别

的区域给予不同程度的监测手段；在地质灾害气象

风险预警环节中，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应由

高到低分为 4 个等级，分别为一级（红色预警）、二级

（橙色预警）、三级（黄色预警）和四级（蓝色预警），

分别表示因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很

高、高、较高和有一定风险，且每一级别应配有具体

对应的风险预警响应方案表；在地质灾害应急环节

中，应以县（市、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

自然村（村小组）为单元，自上而下构建网格单元，

实行网格化分级管理，将每个单元均纳入地质灾害

应急的对象范围内，最终达到全面化的应急管理

效果。

2. 3　动态响应准则

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动态响应机制，内涵为在

地质灾害的孕育、发生、发展及其演化过程中，通过

及时调查、风险评估、实时监测、预警发布、应急管

理等环节的动态联动，形成具有时效性和适应性的

风险防控机制，实现最大程度地降低地质灾害风险

和人员、经济类损失。在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

过程中的动态响应，主要体现在对地质体的非常规

形变、诱发因素的极端变化、承灾体的改变等情况

予以及时响应，对地质灾害“识别调查-评价-监测-

预警-应急”的每个环节进行及时的调整，以应对地

质灾害风险的突变。

由于地质灾害的突发性，动态响应是地质灾害

风险防控的重要内容。若没有将动态响应纳入规

范化环节，在应对地质灾害相关数据的突发变化

时，则很难做到有条不紊地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防控

的调整工作。因此，在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体

系规范化构建中，应当融入动态响应的相关要求。

在地质灾害风险调查环节中，应指明在调查区内的

地质环境条件和承灾体发生重大变化时，需要重新

进行地质灾害风险区调查工作；在地质灾害风险评

价环节中，应对风险评价结果进行动态更新，并提

供动态调整的相关技术流程；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

预警环节中，应要求定期对预警模型进行效果分

析、修正（主要方式是对降雨阈值进行动态更新）与

完善。此外，对于地质灾害风险各级别预警信息的

动态响应也应当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关要求。可见，

只有将动态响应融入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体

系的规范化构建中，才能使突发地质灾害的应对措

施程序化，从而保证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及时性。

3　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的

内容构造

立足于地质灾害风险“识别调查-评价-监测-预

警 -应急”的全链条环节建构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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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在对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环节优化的基础上融

入“点面双控”“分层级管控”“动态响应”准则，从而

使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体系更加精细、全面、适用，为

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的规范化构建提供支撑。

3. 1　地质灾害风险识别与调查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前提是发现隐患，隐患的

识别是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首要环节，其通过天、

空、地等各种手段，对已经发生变形或者可能发生

变形的地质体进行判识，识别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

位置和范围，从而分析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作

为地质灾害风险防控体系全链条程序的第一个关

卡环节，确保地质灾害风险识别与调查的精准性和

全面性，是保证全链条程序顺利开展的基础。地质

灾害隐患的调查，是指运用多种技术方法对地质灾

害类型、孕灾环境和承灾体进行勘察、测试和核查，

为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提供科学依据。现有的地质

灾害风险识别与调查存在“三查”体系，即“普查、详

查、核查”，也有从光学遥感、干涉合成孔径雷达

（interferometric synthetic aperture radar，InSAR）、激

光雷达等综合遥感测量的角度提出的“三形”思路，

即“形态、形变、形势”。规范化利用这些技术与方

法开展地质灾害风险识别与调查，是地质灾害风险

防控的关键［10］。通过此种方式，能极大地提高地质

灾害风险识别与调查的时效性和精度，满足后续的

风险评价环节对于数据精细度的要求。地质灾害

风险识别与调查的对象应顺应最新规范要求和发

展趋势，从“隐患点”向“隐患点+风险区”转变，在

实践中我国部分地方已围绕点面双控准则建立相

关标准与规范指引，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识别与

调查大多可适用现有经验，而针对地质灾害风险区

的识别与调查，还需进一步通过规范明确主要内容

和具体流程。

3. 1. 1　地质灾害风险识别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地质灾害隐患点的识别，主要工作内容包含资

料收集、数据处理、隐患识别、野外核查和成果编制

等。这些工作流程中的许多内容均需要借助遥感

技术。由陕西省 2025 年 1 月实施的地方标准《地质

灾害隐患综合遥感识别技术规程》［11］中将地质灾害

隐患点识别的主要流程与遥感技术的结合进行了

较为规范和清晰的介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地质灾害隐患点识别的主要对象，即判别是否

存在新的变形迹象和特征。在识别地质灾害隐患

点的过程中，需要针对不同的隐患进行不同特征的

判断。在 2020 年浙江省［12］、2021 年陕西省［13］、2022
年广东省［14］发布的《乡镇（街道）地质灾害风险调查

评价技术要求》，以及在 2014 年原国土资源部发布

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灾害调查规范（1∶50 000）》（DZ/
T 0261—2014）［15］的基础上，明确了滑坡、崩塌等不

同隐患的识别标志，这些规范能够较好地指导地质

灾害隐患点的识别工作。

地质灾害风险区的识别的主要技术流程不同

于隐患点识别的程序，在识别过程中加入了分区划

定的相关内容。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作为全国地

质灾害隐患风险点面双控的理论和实践发源地，在

地质灾害风险区识别方面探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

的工作模式［16］。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作为湖北省

第一批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点面双控

体系建设的试点地区，在实践操作中对地质灾害风

险区的识别流程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结合两地关

于地质灾害风险区的识别模式可知，在进行资料收

集、初步分区划定后，根据初步分区的结果通过遥

感技术进行风险斜坡的识别与划定，再对风险斜坡

可能影响的区域进行野外核查，最终对所得资料与

数据进行综合判识，识别出地质灾害风险区的类型

及其风险大小。

3. 1. 2　地质灾害风险调查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地质灾害隐患点调查工作依据 2014 年原国土

资源 部 发 布 的《滑 坡 崩 塌 泥 石 流 灾 害 调 查 规

范（1∶50 000）》（DZ/T 0261—2014）［15］的具体规定，

地质灾害风险区调查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孕灾地

质环境条件调查、地质灾害风险斜坡特征调查、现

有地质灾害风险防控措施等。具体而言，地质灾害

风险区的调查应在充分收集分析区域已有地质灾

害、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和社会

经济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基于湖北省的地质灾

害风险防控实践可知，该区域的调查单元依据调查

比例尺划分：县（市）级调查以斜坡为调查单元、以

行政村（社区）为统计单元，乡镇级和重点区域级的

崩塌和滑坡灾害风险区以斜坡为调查和统计单元、

泥石流灾害风险区以沟谷流域为调查和统计单元。

在调查方法方面，县（市）级风险区调查方法应以遥

感调查、地面抽样核查为主，对无法达到评价要求

的区域补充地面调查；乡镇级风险区调查应以遥感

调查结合地面调查为主；重点区域风险区调查应结

合遥感调查，按斜坡单元逐坡开展地面调查，并对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区域酌情开展物探、钻探、山地

工程和测试与试验。这也充分体现了湖北省区域

点面双控和分层治理的特殊准则。通过该种方式，

能够在区域与技术层面均有效提升调查精细度，为

后续的风险评价环节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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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地质灾害风险区调查，可初步判断地质灾

害风险区可能发育的地质灾害类型、发育规模、发

生的可能性和影响范围，并进一步判定风险区地质

灾害的风险特征和等级。通过以上程序分析，能够

预先对后续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环节需要的资料和

数据进行调查，提升与后续环节的衔接度。前者可

通过调查风险区风险斜坡或沟谷流域地质环境条

件、孕灾类型与特征、变形与稳定性状态、现有地质

灾害风险防控措施等来实现；后者则可通过调查地

质灾害风险区及可能影响范围内的所有人员和经

济类承灾体的类型、分布、基本特征和设防措施等

来实现。为了确保调查的准确性，还应当满足动态

调查、补充调查和验证调查的要求。地质灾害风险

区的具体调查流程如图 1 所示。

3. 2　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识别易受地质灾害风险威胁的区域并进行评

价，能够对地质灾害的发生予以提前干预，减少地

质灾害造成的人员与经济损失。地质灾害风险评

价的工作内容主要有地质灾害的易发性评价、危险

性评价和易损性评价。其中，地质灾害易发性评价

对象为一定区域内孕灾地质条件所控制的地质灾

害发生的可能性，侧重于地质灾害发生的空间概率

预测，其具体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地质环境条件分

析、地质灾害成因规律分析、评价体系建立与指标

选取、评价模型选取与计算、评价精度分析和易发

性制图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对象为在某种诱发

因素作用下，在一定地区某一时间段发生特定规模

和类型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侧重于地质灾害发生的

时间概率和影响范围［12］；地质灾害易损性评价主要

是评估承灾体对灾害的抵抗能力［18］，应当按照承灾

体类型区分为人员易损性和经济类易损性，必要时

对专门类别承灾体予以易损性评价，评价结果包括

承灾体的类型与数量、时空概率、易损程度、经济价

值等［19］。最终综合上述地质灾害的易发性、危险

性、易损性等评价，将评价结果分为极高、高、中、低

4 个等级。在地质灾害风险评价过程中，需基于前

端环节地质灾害风险识别与调查的结果，并针对县

（市、区）、乡镇（街道）、重点区域的不同情况构建不

同的评价体系，此种分层管理的准则能够有效地提

升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的准确性和全面性。

根据上述各地质灾害风险区的不同情况进行

极高、高、中、低 4 个等级的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后，评

价结果需要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及时进行动态更

新，以满足后续地质灾害风险监测环节的动态监测

需求。更新依据有时间周期性触发和事件驱动触

发，其中事件驱动触发包括新增加灾险情或隐患、

治理工程实施、承灾体变化、诱发因素及其强度变

化等。经过更新的地质灾害风险区应进行新增、核

销或等级调整处理。本研究参照云南、陕西、四川、

湖北等地地质灾害风险区评价结果动态更新的举

措，归纳出地质灾害风险区动态调整流程：首先在

进行充分且具有针对性的数据收集后，进行初步调

整，结合灾害治理、变形现状、承灾体类型、人员搬

迁等指标，对地质灾害风险区等级调整趋势进行初

步判识；再基于其原属等级与具体指标进行精确调

整，根据具体情况新增、核销风险区，或确定地质灾

害风险区等级调整的幅度。通过该地质灾害风险

区动态调整的技术流程以指导地质灾害风险动态

评价环节的规范构建。

3. 3　地质灾害风险监测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地质灾害风险监测是指通过运用多种技术手

段和方法，对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自然环境要素、

地质灾害体活动特征以及受威胁区域承灾体动态

变化进行持续、系统地观测与数据采集，并实时分

析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及危害程度的过程。通

过对地质灾害风险的早期感知与实时分析，能够为

后续的地质灾害预警环节提供切实可靠的及时信

息，最终为地质灾害的预防、应急处置和风险管理

提供科学依据，达到预防地质灾害的目的。作为地

质灾害风险防控全链条的关键环节之一，地质灾害

风险监测的等级、内容、方式等具体操作流程需要

进一步规范化，以保证地质灾害风险监测的及时性

和精准性。

依据地质灾害风险评价环节的级别分布可知，

地质灾害风险区的评价结果将分为极高、高、中、低

图 1　地质灾害风险区调查流程

Fig. 1　Investigation process for geological disaster risk zo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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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个等级。依据前端环节的风险评价等级，并根据

地质灾害风险区级别及影响人数的综合考量，对地

质灾害风险防范区进行严格分级，以便根据不同等

级的地质灾害风险区划分不同的风险监测级别，进

而根据不同风险监测级别的区域给予不同程度的

监测手段，如对地质灾害重点防范区进行二级监

测、对地质灾害次重点防范区进行三级监测。地质

灾害风险防范区的规范化分级方式如表 1 所示。

此外还需明晰，地质灾害风险区的监测方式可

以采用专业监测、普适性监测以及群测群防等创新

性手段，以增加监测的覆盖面与稳定性，为后续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的及时预警提供技术保障。地质灾害

风险区监测剖面和监测点的布设需要参照 2024 年

1 月自然资源部发布实施的技术方法标准《地质灾

害自动化仪器监测预警规范》（DZ/T 0460—2023）
的相关要求。裂缝计、全球导航卫星系统（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GNSS）、倾角加速度仪、

泥位计、雨量计、孔隙水压力计等地质灾害风险监

测设备安装应参照地质灾害上述规范中普适型仪

器监测预警的相关要求［21］。对于地质灾害风险重

点防范区，宜增设 InSAR 技术对风险斜坡区开展变

形监测。唯有在技术方面减少差错，才能提升地质

灾害风险监控的精准率。

地质灾害风险监测的过程结束后，则应当对监

测结果予以处理，满足预警条件时及时进行地质灾

害风险预警。

3. 4　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预警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预警的任务是根据地质灾

害孕灾环境，结合降水等引发因素的实况和预报情

况，预测可能引发地质灾害的时间区间、空间范围

和预警等级等。这一环节为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全

链条体系中，降低人员损失与经济损失的关键环

节。如何规范化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预警工作流程、

预警模型建立和预警等级划分，是构建地质灾害风

险防控体系的核心问题之一。

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预警工作内容应当分为 3 个

部分：预警工作方案制定、日常预警工作流程和各

级部门的预警响应。预警工作方案的制定方面，自

然资源部会在年初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全年地质灾

害风险趋势预测，并印发《全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要点》，对全年重点工作作出安排，地方应在此基础

上编制全省地质灾害风险年度趋势预测分析报告，

研判全年特别是汛期地质灾害的发生、发展趋势，

确定重点防范地区。地质灾害风险年度趋势预测

分析报告，能够对全年地质灾害风险预警进行初步

规划，达到及时预防、及时响应的效果。该地质灾

害风险年度趋势预测分析报告经专家会商后报主

管部门审定，作为汛期预警的基础及政府部门部署

防灾减灾措施的参考依据。年度预警工作结束后，

应对全年地质灾害风险预警工作进行总结，包括预

警服务情况、预警效果分析模型修正与完善、存在

问题与下一步工作等，并编制地质灾害风险年度预

警总结报告。日常预警工作的流程包括数据传输、

模型计算、会商研判、产品制作、预警发布、数据备

份等环节，各环节在实践中的操作流程可以参照浙

江省自然资源厅、气象局于 2020 年发布的《关于进

一步加强汛期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报预警工作的

通知》中的做法，详见图 2。
在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预警工作的整个流程中，

预警模型的建立与实操是保证预警正确性的关键。

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预警模型的建立包括地质灾害

易发性分区、降雨阈值统计和预警判据矩阵构建 3
个环节。其中，地质灾害易发性分区可以采用前文

地质灾害风险评价工作的相关成果；降雨阈值统计

和预警判据矩阵构建可以参照湖北省的相关做法。

地质灾害降雨阈值是指引发地质灾害的过程中降

水量、降水强度或有效降水量等指标的临界值。基

于统计分析的降雨阈值模型中的降水参数隐含了

地质环境条件的作用，因此降雨阈值模型适用于地

质环境模式比较单一的较小区域，当预警区域较大

时，应首先对预警区进行孕灾地质环境区划，针对

各分区建立基于统计分析的降雨阈值模型。该降

雨阈值模型考虑的降水参数通常包括总降水量、平

均降水强度、最大降水强度、降水持续时间、前期降

水量和激发降水量（灾害发生前 24、12 h 等）等。各

地方可根据不同情况，选用其中 1~2 个降水参数，

建立基于统计分析的降雨阈值模型，可以获得不同

的地质灾害发生概率对应的降雨阈值方程。

表 1　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分级表［20］

Table 1　Classification table for risk prevention zones of geo⁃
logical hazards

影响人数/人
＞100
＞100
＞100

30～100
30～100
30～100
＜30
＜30
＜30

风险区级别

极高

高

中

极高

高

中

极高

高

中

防范区分级结果

重点

重点

次重点

重点

次重点

一般

次重点

一般

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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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地质灾害发育情况和管理部门防灾减灾

需求，确定 4 个等级的地质灾害发生概率值作为降

雨极高危险（红色）、高危险（橙色）、中危险（黄色）、

低危险（蓝色）和无危险等级的分级界限。但需要

注意的是，应定期对地质灾害风险气象预警模型开

展效果分析、修正与完善。其预警模型的修正主要

为降雨阈值的动态更新，降雨阈值更新调整流程也

应当予以规范化。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判据矩阵是在综合考

虑区域地质灾害易发性、前期有效降水量和激发降

水量对地质灾害影响的基础上建立的，能够为地质

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的确定提供依据。降雨等

级通过各预警分区的降雨阈值确定，将降雨等级与

地质灾害易发性分级结果相结合，进行预警单元的

预警等级判定。所依据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等级判据矩阵如表 2 所示。

通过上述模型最终确定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

警等级。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由高到低分

为 4 个等级，分别为一级（红色预警）、二级（橙色预

警）、三级（黄色预警）和四级（蓝色预警），分别表示

气象因素导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很高、高、较高

和有一定风险。每一级别对应的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预警响应方案如表 3 所示。

3. 5　地质灾害应急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的流程包括信息报送、先期

处置、确定应急响应等级、应急处置 4 个步骤，每个

步骤环环相扣，内容各有侧重。湖北省、四川省、云

图 2　日常预警工作流程［22］

Fig. 2　Routine early warning workflow

表 2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判据矩阵

Table 2　Criterion matrix for meteorological risk early warn⁃
ing levels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易发性

低易发

中易发

高易发

极高易发

降雨等级

无危险

无

无

无

无

低危险

无

低

低

低

中危险

无

低

中

中

高危险

无

中

高

高

极高危险

无

中

高

极高

表 3　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响应方案表［22］

Table 3　Meteorological risk early warning response scheme table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预警等级

红色预警

橙色预警

黄色预警

含义

风险防范区发生灾害的可能性很大

风险防范区发生灾害的可能性大

风险防范区发生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防御措施

立即撤离风险防范区受威胁群众，红色预警解除 12 h 后，经专业人员确认安全才能返回

提醒风险防范区群众做好撤离转移准备，加密巡查监测，密切关注降雨变化和致灾体变形

迹象

提醒风险防范区内人员关注降雨变化和实时预警信号，开展巡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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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山东省、江苏省等地，就地质灾害应急工作问

题制定了专门的《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其中

湖北省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的步骤明确、职责清晰、

响应及时，对于地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的规范化

构建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23］。

由于地质灾害灾情、险情发展迅速，地质灾害

信息报送环节各步骤需满足严苛的时间要求，例如

发生大型以上地质灾害险情或小型以上地质灾害

灾情时，事发地的县（市、区）党委、政府和相关职能

部门在接到地质灾害灾情报告或险情预警后，应当

在 30 分钟内口头或者书面向上级地方党委、政府、

省应急管理厅、省自然资源厅速报紧急信息，且上

报到省委、省政府的时间距地质灾害发生不得超过

1 小时。

在接到地质灾害灾（险）情信息报送后，为防止

地质灾害灾（险）情进一步扩大，应对其进行及时的

先期处置。各部门和组织应当按照属地原则进行

明确的职能分工，其中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应立

即派出专业技术队伍前往现场开展调查，研判发展

趋势；应急管理部门应视情组织应急救援队伍前置

备勤，做好预案、物资等应急救援准备。地方各级

人民政府应组织受威胁人员转移避险，实施危险区

管控 ，并采取排危除险等措施遏制险情进一步

发展。

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等级的确定，是后续选择合

理的应急处置方案的前提，由高到低分为 4 个等级。

一级响应于发生特大型灾情时启动，即当地质灾害

造成 30 人以上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 1 000 万元以

上时，应当启动一级响应；二级响应于发生大型灾

情时启动，即当地质灾害造成 10 人以上、30 人以下

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 500 万元以上、1 000 万元以

下时，应当启动二级响应；三级响应于发生特中型

灾情时启动，即当地质灾害造成 3 人以上、10 人以下

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上、500 万元以下

时，应当启动三级响应；四级响应于发生小型灾情

或大型以上险情时启动，即当地质灾害造成 3 人以

下死亡，或直接经济损失 100 万元以下时应当启动

四级响应，在受地质灾害威胁，需转移人数在 500 人

以上或可能造成经济损失 5 000 万元以上时也应当

启动四级响应。需要注意的是，应急响应启动后，

可视险情和灾情发展情况对响应级别及时进行相

应调整，实现地质灾害应急工作的动态响应。

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环节，需要囊括尽可能全面

的地质灾害应急处置措施，并根据不同的应急响应

等级实施不同程度的应急处置措施。采用的地质

灾害应急处置措施应包括但不限于：组织避险转

移、搜救遇险被困人员、抢修基础设施、开展医疗救

治和卫生防疫、安置受灾群众、实施交通管制、加强

气象风险预警预报、开展应急监测与研判、采取排

危除险措施、防护重点目标、维护社会治安、做好权

威信息发布与舆情应对处置、视情与相关省（市）开

展协调联动等。具体的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管理流

程及其重点内容如图 3 所示。

4　结 语

在我国地质灾害频发背景下，地质灾害风险防

控一直是保障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明确并优化

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步骤、权责与标准等内容，能

够规范地质灾害风险防控各环节的行为，为实践操

作提供具有示范意义的指导。根据本文提出的地

质灾害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的规范化构建方案，能

够将地质灾害风险“识别调查-评价-监测-预警-应

急”全流程与“点面双控”“分层级管控”“动态响应”

等管理准则的优点融合，不仅能实现有序管理，使

上下级衔接明确、避免重复工作，也能对地质灾害

隐患进行全方位的监测和预防，并及时响应地质体

的动态变化，这些都对地质灾害风险防控的规范化

转变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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